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 (民國 91 年 12 月 18 日 修正) 
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一字第 0910064375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90 條；並自發布日施行

本會會員適用規定摘錄如下：
第   69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下列有害物作業時，應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檢點：
一  有機溶劑作業。
二  鉛作業。
三  四烷基鉛作業。
四 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。
五  粉塵作業。
